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9月13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盧秀燕等11人，有鑑於我國許多公共場所仍尚未設置哺乳室，造成許多媽媽們的困擾。根據衛生福利部於105年3月底前的統計，全國約只有3,000處左右的哺乳設施，可見我國對於哺乳室的設置仍不夠完善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落實母嬰親善，增設哺乳空間，保障婦女於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利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提案人：盧秀燕　　

連署人：黃昭順　　李彥秀　　許淑華　　曾銘宗　　蔣乃辛　　顏寬恒　　徐志榮　　林德福　　簡東明　　楊鎮浯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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